拱北海关旅检现场查验物品损坏赔偿细则

（2003年7月8日修订）

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查验赔偿的权利，促进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依法查验进出境行李物品时，因损坏被查验的物品应当赔偿当事人实际损失，且海关当场决定予以赔偿的情况，适用本细则。

适用本细则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500元。若实际赔偿金额超出人民币500元的，按照有关的程序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由于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人搬移、开拆、重封包装或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

（二）易腐、易失效物品在海关正常工作程序所需要时间内（含代保管期间）所发生的变质或失效，当事人事先未向海关声明或者海关已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仍不能避免的； 

（三）海关正常查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磨损和其他损失； 

（四）在海关查验之前所发生的损坏和海关查验之后发生的损坏；

（五）海关为化验、取证等目的而提取的货样;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海关在查验进出境行李物品时，损坏被查物品的，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

实施查验的进出境旅检现场（下称“旅检现场”）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五条     旅检现场受理当事人提出的赔偿申请后，应拍下能够反映物品实际受损程度的照片存查，并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旅检现场损坏物品赔偿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详见附件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旅检现场查验物品损坏赔偿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详见附件2）。其中，《报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留海关存查。

第六条     旅检现场根据《审批表》中明确的同意赔偿金额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损坏货物、物品赔偿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详见附件3）送达当事人。

第七条     当事人可当场领取赔款，也可自收到《通知单》之日起三个月内凭《通知单》向旅检现场领取赔款。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向海关领取赔款的，不再赔偿。

第八条     海关依法查验进出境行李物品时，损坏被查验物品的，应当在物品受损程度确定后，以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完税价格表》审定的完税价格为基数，确定赔偿金额。

赔偿的金额，应当根据被损坏的物品或其部件受损耗程度或修理费用确定，必要时，可以凭公证机构出具的鉴定证明确定。

第九条     赔偿金一律用人民币支付。

第十条     旅检现场赔偿损失后，应当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并责令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十一条   本细则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2003年8月9日起施行。《拱北海关关于印发〈拱北海关旅检现场损坏物品赔偿细则〉的通知》（拱监发[2001]677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查验货物、物品损坏报告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旅检现场查验物品损坏赔偿审批表》

      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损坏货物、物品赔偿通知单》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查验货物、物品损坏报告书

        海关查赔（    ）    号

当事人：          性别：     年龄：      证件名称和号码：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证件名称和号码：                         
住址：                                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                        

查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      
查验地点：                               
损坏货物、物品情况：

	序号
	货物（物品）名称

及规格
	数量

（重量）
	损坏情况
	损坏原因

	
	
	
	
	

	
	
	
	
	

	
	
	
	
	


备注： （当事人对货物、物品损坏情况有不同意见，或者放弃取得赔偿的权利的，由当事人在此处备注）

本报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留海关存查。
报告书填制时间：      年    月    日

查验关员签字：        、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者见证人签字：                              

（填表说明：损坏的货物、物品较多，或者其他需填写内容较多的，可根据需要延长“损坏货物、物品情况”、“备注”部分空间。）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旅检现场
查验物品损坏赔偿审批表

        海关查赔(   )  号

	物品名称及规格
	数量

(重量)
	完税价格

（人民币：元）
	赔偿金额

（人民币：元）

	
	
	
	

	
	
	
	

	
	
	
	

	赔偿金额合计(大写)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同意赔偿金额(大写)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填表说明：损坏的货物、物品较多，或者其他需填写内容较多的，可根据需要延长“损坏货物、物品情况”、“备注”部分空间。）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经办关员签字：
联系电话：

主管科领导审批：
主管处领导审批：

（以下由赔偿受领人在领取赔偿金后填写）

赔偿受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受领时间：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损坏货物、物品赔偿通知单

        海关查赔（    ）    号

当事人：        性别：      年龄：       证件名称和号码：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证件名称和号码：                    

住址：                                                          

查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

查验地点：                           

损坏货物、物品情况：

	序号
	货物（物品）名称及规格
	数量

（重量）
	损坏情况
	损坏原因

	
	
	
	
	

	
	
	
	
	

	
	
	
	
	


对上述货物、物品造成的损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你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赔偿人民币       

元。

当事人可当场领取赔款，也可自收到《通知单》之日起三个月内凭《通知单》向旅检现场领取赔款。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向海关领取赔款的，不再赔偿。
对赔偿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单》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海关（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通知单》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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